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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B类       C类                   

	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或户籍地
	 

	申请资格
	
	申请任教学科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1
	 

	
	
	联系电话2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基本材料

	序号
	项    目
	审核（打√）
	留存（打√）

	1
	身份证
	
	

	2
	户口簿（或居住证）/驻鞍高校研究生出示学生证/驻鞍高校应届毕业生出示毕业证
	
	

	3
	通过学信网打印的学历证明或毕业证原件
	
	

	4
	普通话证书
	
	

	5
	大学毕业成绩表（B类人员提供）
	
	

	6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仅C类人员提供）
	
	

	7
	体检表
	
	

	8
	近期小二寸免冠半身正面白底证件照1张（与网上报名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注：A类：取得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且成绩在有效期内申请认定的人员。  B类：2015年（含）之前入学的全日制往届师范专业毕业，未曾取得过教师资格的人员（简称“往届师范生”）。 C类：自2021年起，纳入中小学教师资格免试认定改革范围内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师范类毕业生，取得《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学历和普通话证书在网上报名时核验通过的不用提供。               



